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北部地區未執行金額 5 千萬以上停工標案督導會議 

會 議 紀 錄  

壹、 時間：102年7月2日(星期二)上午10時 

貳、 地點：本會第2會議室 

參、 主持人：何處長育興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黃雅勝 

肆、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會議簽到表 

伍、 主辦單位報告：為落實行政院之提振景氣措施及強化停工解
約管制機制，爰召開會議協助解決困難問題與障礙，使停工、

終止契約案件加速復工或重新發包，讓政府預算儘快重新投
入經濟活動，活絡經濟。本次需逐案檢討停工案件2件。 

陸、 會議結論： 

一、 臺北市政府「大同大直線及成功橋過河段管線推進工

程」：(未執行金額0.52億元) 

1.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補充地質調查發現基隆河河床實際

高程較設計高程為低、成功橋高灘地護岸下方排樁等因

素，需辦理變更設計以增加埋管、工作井擋土及開挖深

度，惟估算所增加經費已超過原主契約金額50%以上，

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規定，將無法以限制性

招標由原承商施作。 

2. 本工程剛開始施作，介面尚不複雜，惟即遭遇下列困難

因素，請主辦機關儘速檢討究朝復工或終止契約方向持

續推動工進，何者為最有利、較可行之方式： 

(1) 迄今已停工3次，停工日數累計已逾200天；且後續變更

設計項目將需另案發包施作。 
(2) 工程持續進行，倘後續再發生變更設計情事延宕工進，

致承商恐依契約規定請求終止契約，後續清算查驗之施

工介面將更為複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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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請市府除於例行檢討會議追蹤辦理情形外，另督導主辦

機關應訂定各項作業管控里程碑，以確實掌控執行進

度，提高政府預算執行效率。 

二、 澎湖縣政府「澎湖大倉媽祖觀光文化園區雕像基座及周邊

附屬設施工程土建工程」：(未執行金額2.01億元) 

1. 主辦機關表示本案預算經費2.5億元(交通部觀光局補

助0.5億元)，101及102年度各編列1億元及1.5億元，102

年度預算遭議會凍結且觀光局補助經費尚未核撥；日前

已完成土地及建築執照取得並通知承商復工。 

2. 請縣府除督促主辦機關加緊趕辦各項施工作業，並協助

溝通議會解凍102年度預算及追蹤觀光局補助經費核撥

進度，俾工程順利進行及早日完工。 

柒、 散會(上午11點30分) 


